




下列单位，经过我局现场核查，符合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登记的条件，予发放《广东省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登记证》（名单附后）。为加强社会各方面的监督，广泛听取意见，现对符合食品生产加工的小作坊进行公示。 
    一、在公示期限内，个人和单位可通过来信、来电、来访等形式反映公示对象的有关情况。 
    二、以个人名义反映的应签署或自报本人真实姓名和工作单位；以单位名义反映的应加盖公章。反映公示对象的情况和问题，应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，不得借机诽谤和诬告。 
    三、公示时间：2月13日至2月19日。 
    四、受理单位：清远市清新区太平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所，地址：清远市清新区太平镇清西综合农贸市场商住小区D栋102，邮编：511800，联系电话(传真)：0763-5770235。 
	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发证公示名单

	序号
	小作坊名称
	负责人
	小作坊地址
	备注

	1
	[bookmark: _GoBack]清远市清新区三坑镇黄敏静烧腊加工场
	黄敏静
	清远市清新区三坑镇矮车村委会西队村32号（室内经营）
	
　

	2
	清远市清新区三坑镇朱凤群烧腊加工场
	朱凤群
	清远市清新区三坑镇安庆村委会红心村
	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

